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因此，普洛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1,065,000股不参与此次分红派
息。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2025年4月17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末总

股本1,169,323,576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0,880,000股后的股本
1,158,443,57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6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 412,405,913.06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由 10,880,000股增加至 11,065,000股。根据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总额发
生了变化，公司根据“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9,323,57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1,065,000股后的股本
1,158,258,576 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60569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412,405,913.06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红派息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以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方式进行分配。

4、本次实施分红派息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
未超过两个月。

二、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9,323,576股剔除已

回购股份11,065,000股后的1,158,258,576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60569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
派发 3.20451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1211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605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2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可参与分配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

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606

08*****433

08*****656

08*****429

08*****680

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横润科技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司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分红派息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4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
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分红派息，公司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1,158,258,576
股×0.3560569元/股=412,405,913.06元。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
变原则，实施分红派息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
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0，即 412,405,913.06元÷1,169,323,576股×10=3.526875元/股。综上，公司 202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分
红派息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526875元/股。

2、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6），若公司在本次回购期
限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
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上限。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将由22元/股（含）调整
为21.65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按
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22元/股-0.3526875元/股≈21.65元/股），调整后
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江南路399号
咨询联系人：关键先生
咨询电话：0579-86557527；传真：0579-86558122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39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25-30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177号10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0

1,819,125,964

81.86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程为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芮宏因工作出差，董事施扬、董事叶国斌因党校学
习请假。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李伟毅因工作出差请假，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248,558

比例（%）

99.8967

反对

票数

1,560,006

比例（%）

0.0857

弃权

票数

317,400

比例（%）

0.017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282,358

比例（%）

99.8986

反对

票数

1,583,406

比例（%）

0.0870

弃权

票数

260,200

比例（%）

0.014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155,158

比例（%）

99.8916

反对

票数

1,632,806

比例（%）

0.0897

弃权

票数

338,000

比例（%）

0.018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195,158

比例（%）

99.8938

反对

票数

1,576,306

比例（%）

0.0866

弃权

票数

354,500

比例（%）

0.019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665,358

比例（%）

99.9197

反对

票数

1,198,206

比例（%）

0.0658

弃权

票数

262,400

比例（%）

0.0145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678,258

比例（%）

99.9204

反对

票数

1,173,906

比例（%）

0.0645

弃权

票数

273,800

比例（%）

0.01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一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248,058

比例（%）

99.8967

反对

票数

1,227,806

比例（%）

0.0674

弃权

票数

650,100

比例（%）

0.035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228,058

比例（%）

99.8956

反对

票数

1,604,606

比例（%）

0.0882

弃权

票数

293,300

比例（%）

0.016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71,697

比例（%）

89.7833

反对

票数

1,260,206

比例（%）

6.5890

弃权

票数

693,800

比例（%）

3.6277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7,232,858

比例（%）

99.8959

反对

票数

1,253,006

比例（%）

0.0688

弃权

票数

640,100

比例（%）

0.0353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
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 一 2027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与2025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663,097

17,675,997

17,245,797

17,169,697

17,230,597

比例
（%）

92.3623

92.4298

90.1802

89.7823

90.1007

反对

票数

1,198,206

1,173,906

1,227,806

1,260,206

1,253,006

比例
（%）

6.2656

6.1385

6.4203

6.5898

6.5521

弃权

票数

262,400

273,800

650,100

693,800

640,100

比例
（%）

1.3721

1.4317

3.3994

3.6280

3.34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表决通过；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5、6、7、9、10；3、议案 9 涉及关联交易，该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 1,710,000,248 股）、浙江出版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 90,000,013 股）；4、本次审议的议案中无特别决议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剑、王省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921 证券简称：浙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4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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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3 证券简称：欧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通知情况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克科技”）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

年5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及《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坚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工业园芦塘项目区欧克科技一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50,10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4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10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3,70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5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6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98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103,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二）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晓玲和彭梨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7％；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5％。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5、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7％；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5％。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其中胡坚晟先生、胡甫晟先生为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 8,6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8％；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7％；反

对 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3％；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7％；反

对 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3％；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9、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玲和彭梨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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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 15:30-17:00。届时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
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零二五年五月

致：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
派律师出席了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一）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三）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
（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

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一）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
所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鉴此，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

发表律师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上述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股权登记办
法等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工
业园芦塘项目区欧克科技一楼会议室召开。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4.985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
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8人，共计持有公司103,60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1554%。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
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2、其他人员

经查验，除本所律师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股东大会对提案

进行表决前，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
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及表决。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
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三）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在合并统计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0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09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弃权 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0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0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5、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09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弃权 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0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69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8%；反对1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胡坚晟、胡甫晟回避表决。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09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1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9、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0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朱志怡

经办律师：周晓玲
经办律师：彭 梨

2025年5月15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4:45-15:45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5年 5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相结合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建勇先生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1号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51人，代表股份1,021,171,4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079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446人，代表股份61,041,83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14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960,130,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2657%；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共 445 人，代表股份 61,040,7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14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腾讯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694,2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553%；反对1,03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10%；弃权44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564,6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5800%；反对1,03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6890%；弃权44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731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563,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25%；反对1,02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02%；弃权58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681,7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541%；反对1,21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186%；弃权27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552,1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5595%；反对1,21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9837%；弃权27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45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进行慈善捐赠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730,7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589%；反对1,23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212%；弃权20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1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601,1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6398%；反对1,23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2.0268%；弃权20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333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557,6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20%；反对1,04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21%；弃权57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428,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3562%；反对1,04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1.7080%；弃权5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93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聘用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564,5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26%；反对1,0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996%；弃权5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434,9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3675%；反对1,01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6656%；弃权5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966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557,2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19%；反对1,0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02%；弃权5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543,2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06%；反对1,0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17%；弃权59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556,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18%；反对1,02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06%；弃权

58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9,731,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7.8110%；反对1,05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7197%；弃权28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69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05,0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8100%；反对1,0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7205%；弃权2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4695%。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谢建勇、朱炜对此项议案回
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对此项议案进行投票，回避表决的股份总数
为960,103,373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度信贷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计划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7,970,8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866%；反对2,820,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762%；弃权38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7,841,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4.7567%；反对2,820,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4.6201%；弃权3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23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830,4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687%；反对1,05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31%；弃权28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00,8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8031%；反对1,0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7255%；弃权28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471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3、审议通过《关于与银行合作开展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69,020,6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8930%；反对 51,87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0798%；弃

权2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8,891,07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4.5655%；反对 51,873,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84.9807%；弃权84.9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453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4、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4,702,8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4495%；反对 46,191,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5233%；弃

权2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7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573,22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3.8742%；反对 46,191,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75.6711%；弃权2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45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5、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4,694,8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4487%；反对 46,189,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5232%；弃

权28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565,22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3.8611%；反对 46,189,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75.6681%；弃权28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470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6、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827,6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684%；反对1,06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44%；弃权2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7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698,0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7986%；反对1,06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7467%；弃权2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45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1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股东回报计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9,867,7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723%；反对1,03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11%；弃权2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38,13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7.8643%；反对1,03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1.6913%；弃权2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444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

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4月22日刊登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胡琪、付涵冰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相关文件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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